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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傅勤展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3658
傳真：08-7322779
電子信箱：a002497@ptc.edu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萬丹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19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3008694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(　　　　　　)
附件：

主旨：貴校「113學年度普通班課程計畫」經檢視尚符國中小課

程綱要規定，同意備查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113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課程計畫檢核結果確認會議

紀錄辦理。

二、請學校至「屏東縣課程計畫檢核網」(網址：https://www.

cp.ptc.edu.tw/)點選「課程計畫管理」及「檢視113課程

計畫」取得學校課程計畫網站連結。並於8月23日前（星期

五）於學校網站首頁完成公告連結並註明「113學年度學校

課程計畫」（勿置於最新消息或公告事項），並運用書面

或網站等多元管道向學生與家長說明。

三、請各校於113年9月13日（星期五）前依課程計畫之規劃內

容，於國教署教職員人力資源網（學籍系統2.0）填報各議

題融入彈性學習課程實施之年級，與授課/排課模組填報各

領域/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節數。

四、另請各校確實依課程計畫實施課程，並按照課表授課。各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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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域/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節數，務必遵守課程綱要各領域

學習課程節數規劃，不得實施自修或空白課程，落實教學

正常化，以維護學生學習權益。

五、有關學校課表檢核事項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請於113年9月13日（星期五）前將班級課表「核章掃描

電子檔」（每年級自選1班，校名需顯示清楚，科目名稱

務必與課綱名稱相符）至google表單上傳(網址：

https://forms.gle/Wi3q2kYPqFSyfHaE9)，以備查考。

(二)有關班級課表呈現，領域/科目別名稱請與課程綱要一

致，校訂課程請依實際課程進行區分（如彈性1、彈性

2，或以彈性課程名稱呈現），另教室課表為呈現班級正

式課程時間內規劃，課後社團、課後輔導等非正式課程

不得列入班級課表。

正本：各國小、各高國中、本縣各私立高中學校、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、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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